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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委員名冊 

資料時間：99.1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學歷 經歷 住址 
電話、手機 
電子信箱 

黨籍 
任職 
年月日

備註

楊綏生 
(男) 

43.11.10 台北醫學

院醫學系

畢業 

現任：連江縣政府縣

長。 
曾任：連江縣衛生院醫

師、院長、連江

縣政府建設局

代理局長、北竿

衛生所主任兼

醫師。 

馬祖南竿

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2388 
 

中國

國民

黨 

99.01.29  

林星寶 
(男) 

35.12.22 師大教育

研究所結

業 

現任：連江縣政府副縣

長。 
曾任：教師、組長主

任、科長、局

長、主任秘書。

馬祖南竿

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5006 
 

中國

國民

黨 

99.01.29  

曹天金 
(男) 

338.01.29 馬祖初級

中學畢業 
現任：連江縣縣政顧

問。 
曾任：商會代表、村

長、廟管會主

委。 

馬祖莒光

鄉大坪村

59 號 

0836-88039 
0933930354 

中國 
國民

黨 

96.08.08  

陳仁灼 
(男) 

32.11.27 馬祖初級

中學畢業 
現任：連江縣縣政顧

問。 
曾任：村長。 

連江縣南

竿鄉津沙

村 84 號 

0836-22589 
0912575191 

無黨

籍 
96.08.08  

陳其良

(男) 
26.03.05 介壽國民

小學畢業 
現任：連江縣縣政顧

問。 
曾任：連江縣諮詢代

表。 

連江縣南

竿鄉介壽

村 72 號 

0836-22577 
0911295333 

無黨

籍 
96.08.08  

王詩如

(男) 
38.03.23 坂里國民

小學 
現任：連江縣縣政顧

問。 
曾任：台灣省漁會漁業

發展委員會委

員、馬祖區漁會

理事長、村民。

連江縣北

竿鄉坂里

村 36 號 

0836-55388 
0933928644 

無黨

籍 
96.08.08  

合計 6 人（中國國民黨 3 人、無黨籍 3 人） 
任期自 96 年 8 月 8 日起至 99 年 8 月 7 日止。（3 年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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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常任監察小組委員名冊 

資料時間：96.12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學歷 經歷 住址 

電話、手機 

電子信箱 
黨籍 

任職年

月日 
備註

陳孔官 

(男) 

42.11.15 海洋大學

畢業 

現任：稅捐處長 

曾任：股長 

 

馬祖南竿

鄉清水村

63 號 

0836-25072 

0932073470 

無黨

籍 

  

邱英鑣

(男) 

27.05.26 金門中學 現任：無 

曾任：科員、股長、

副院長、課長

 

馬祖南竿

鄉介壽村

176 號 

0836-22295 

0937868128 

親民

黨 

  

陳春俤 

(男) 

49.09.14 國中畢業 現任：縣政顧問 

曾任：漁會辦事處主

任、西莒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

長 

 

馬祖莒光

鄉青帆村

77 號 

0836-88157 

0933934597 

無黨

籍 

  

         

         

         

         

合計 3 人（親民黨 1 人、無黨籍 2 人） 
任期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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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99 年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監察小組委員遴聘名單 

姓名 
(性別) 

出生 
年月日 

學歷 經歷 住址 
電話、手機

電子信箱 
黨

籍 
任職年月日

備

註

陳傳立 
(男) 

30.10.20 初中畢 1.現任：廟委

會主委。 
2.曾任：民政

局長。 

1.戶籍地址：

連江縣南竿鄉

仁愛村 33 號 
2.通訊地址：

同上 

0932073839
0836-22122

中

國

國

民

黨 

99.4.6-99.6.20  

李開炳 
(男) 

31.01.28 研究所

畢 
1.現任：縣政

顧問。 
2.曾任：校

長。 

1.戶籍地址：

連江縣南竿鄉

津沙村 141 號

2.通訊地址：

同上 

0919919592
0836-22350

中

國

國

民

黨 

99.4.6-99.6.20  

王詩光 
(男) 

38.02.02 大學畢 1.現任：無。

2.曾任：教 
師、組長。 

1.戶籍地址：

連江縣北竿鄉

坂里村 20 號 
2.通訊地址：

復興村 27-2 號

0937172905
 

無 99.4.6-99.6.20  

陳鵬舉 
(男) 

55.11.08 高中畢 1.現任：自來

水廠投術員。

2.曾任：無。

1.戶籍地址：

連江縣北竿鄉

塘岐村 273-6
號 
2.通訊地址：

同上 

0919279556
0836-55282
 

中

國

國

民

黨 

99.4.6-99.6.20  

謝春寶 
(男) 

54.07.25 高職 1.現任：燈塔

管理員。 
2.曾任：社區

發展協會理

事長。 

1.戶籍地址：

連江縣莒光鄉

大坪村 11 號 
2.通訊地址：

同上 

0912278654
0836-88088
 

中

國

國

民

黨 

99.4.6-99.6.20  

林景齊 
(男) 

34.05.24 高職畢 1.現任：苗圃

主任。 
2.曾任：股

長、主任。 

1.戶籍地址：

連江縣東引鄉

中柳村 118 號

2.通訊地址：

同上 

0928238579
0836-77289

中

國

國

民

黨 

99.4.6-9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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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

工作人員編組表 
（選舉期間自 99.04.01 至 99.06.30 止） 

職 別 姓名 性別 原任職務 職                  掌 備考 

總幹事 劉金嬌 女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長 

承主任委員之命，指揮監督全體工作

人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綜理本

會事務、指揮本會人員辦理選務。 

常兼任

副總幹事 李依寶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專員 

襄助總幹事督導全般選務工作之執

行。 
常兼任

顧問 黃富春 男 
連江縣警察局 

民防課課長 

協助本會辦理警衛人員遴派及各項

選務工作督導。 
調兼任

第一組 

課長 
曹嘉引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課員 

督導第一組所屬各項業務、綜理選舉

有關法令章則策訂。 
常兼任

第一組 

課員 
吳明遠 男 本會組員 

調兼人員編組、候選人資料電腦登

錄、消極資格查證、選舉公報、選舉

票之印製、保管、分發、辦理選務工

作人員座談及簡報之擬製、選務系統

資料登錄、開票結果選舉概況等資料

彙整陳報、檢討會之籌劃協調召開。

專  任

第一組 

課員 
陳復國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課員 

候選人登記、審查、號次抽籤要點擬

定及名單公告、候選人辦事處之設

立、審查、核定、臨時交辦事項。 

常兼任

第一組 

課員 
朱林盛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兼課長 

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計畫擬訂、投

開票所地點之設置公告、臨時交辦事

項。 

常兼任

第一組 

課員 
詹耀翔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辦事員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及手冊之編

製、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臨時交

辦事項。 

調兼任

第一組 

辦事員 
陳其安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約僱人員

開票中心計畫擬訂、辦理本會選舉物

品及投開票所相關用品採購、分發及

臨時交辦事項。 

調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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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名 性別 原任職務 職                  掌 備考 

第一組 

辦事員 
陳盈萍 女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約僱人員

選務期間工作證、識別證之製發、資

料蒐集、臨時交辦事項。 
調兼任

第二組 

課長 
陳萬利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課長 

督導第二組所屬各項業務、選舉人數

之統計與公告事宜、督導選舉人名冊

之編造及費用發放等業務。 

調兼任

第二組 

課員 
曹宏宇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課長 

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投票通知單及

選舉公報分發費用發放、臨時交辦事

項。 

調兼任

第二組 

辦事員 
林紹森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約僱人員

競選活動期間相片拍攝、臨時交辦事

項。 
調兼任

第三組 

課長 
劉春發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課長 
督導第三組所屬各項業務。 常兼任

第三組 

課員 
張兼銘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課員 

選舉監察業務、會議召集、選務期間

宣導工作、臨時交辦事項。 
調兼任

第三組 

辦事員 
陳玉燕 女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約僱人員

委員會議及記者會召開、臨時交辦事

項。 
調兼任

行政室 

主任 
柯木順 男 

連江縣政府 

秘書室主任 
綜理本會行政室業務。 調兼任

行政室 

課員 
吳素貞 女 本會組員 

本會公文收、發文、印信保管、出納

業務。 
專任 

行政室 

辦事員 
林雨萱 女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約用人員

本會選務新聞發布、協助公文收、發

文、臨時交辦事項。 
調兼任

行政室 

辦事員 
劉鐘文 男 

連江縣政府 

民政局約用人員

協助開票統計中心佈置、事務工作、

車輛及各種會議場地佈置、臨時交辦

事項。 

調兼任

會計室 

主任 
曹少玉 女 

連江縣政府 

主計室主任 
綜理本會會計等業務。 常兼任

會計室 

課員 
陳歲金 女 

連江縣衛生局 

會計主任 

選務經費預算、決算之編報、選務經

費支用簽證結報、選務經費會計、統

計及送審、臨時交辦事項。 

常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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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名 性別 原任職務 職                  掌 備考 

人事室 

主任 
林世華 男 

連江縣政府 

人事室主任 
綜理本會人事等業務。 調兼任

人事室 

課員 
劉鴻清 男 

連江縣政府 

課長 

辦理本會人事管理相關業務、選務工

作人員督導考核及獎懲事宜、臨時交

辦事項。 

調兼任

政風室 

主任 
詹政曇 男 

連江縣政府 

政風室主任 

綜理本會政風等業務，受理候選人財

產申報審查。 
調兼任

合計：25 員 
說明：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兼職時間為 3 個月（99 年 4 月 1 日

起至 99 年 0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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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各鄉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要點 
一、本要點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四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

則第五條暨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辦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公民投票期間，連江縣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應依規定於各鄉設置辦理選務作業單位，其名稱定為「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鄉選務作業中心」（以下簡稱作業中心）。 

三、作業中心辦理事務如下： 

(一)鄉民代表、鄉長、村長選舉、罷免暨公民投票等交辦事項。 

(二)投（開）票所設置及管理事項。 

(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報事項。 

(四)選舉、罷免、公投票之轉發與保管事項。 

(五)選舉人名冊、投票權人名冊編造之協辦及公告閱覽事項。 

(六)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辯論會或公聽會之協辦事項。 

(七)選舉公報、投票通知單、罷免理由及答辯、公民投票等公告內容分發事項。 

(八)選舉法令、公民投票之宣導事項。 

(九)選舉、罷免、公民投（開）票結果統計彙報事項。 

(十)選舉、罷免、公民投票事務之協辦事項。 

作業中心辦理選務工作，凡有須各鄉公所支援事項或依法應由鄉公所辦理事

項，得由主任協調支援辦理之。 

四、作業中心置主任一人，承本會之命，指揮監督作業中心職員辦理選舉事務；置

副主任二人，襄助主任指揮作業中心與戶政事務所職員分別辦理選務及編造選

舉人名冊事項，並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五、作業中心置執行秘書一人，承主任之命指揮所屬職員辦理選舉事務，置幹事若

干人分別辦理指定事務。（作業中心員額編制如附表） 

六、作業中心主任、執行秘書由本會分別指派鄉長、鄉公所民政課長兼任，其餘人

員由鄉公所報請本會調用。 

鄉長不能兼任作業中心主任時，作業中心主任由鄉公所秘書兼任之；鄉公所秘

書亦不能兼任主任時，由民政課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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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秘書兼任作業中心主任時，原由該秘書兼任之副主任一人，免再調兼。

至由公所民政課長兼任主任時，仍應並兼任執行秘書。 

七、作業中心兼職人員在辦理選舉期間，得依規定支給兼職費。鄉公所支援人員得

由作業中心按規定支給加班費。 

八、作業中心設置期間，由本會視實際需要定之。 

九、作業中心例行公文陳轉，得以中心名義行文。 

十、作業中心章戳由本會製發。 

十一、作業中心未設置期間，有關鄉應辦理之選舉事務，由本會依規定指揮鄉公所

辦理之。 

十二、本會辦理公民投票期間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三、本要點提報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報奉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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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各鄉選務作業中心員額編制表 

職稱 職等 員額 備註 

主任 薦派 一人 

副主任 薦派 二人 

執行秘書 薦派 一人 

幹事 委派 九人-十一人 

合計 

 

十三人-十五人

一、本表所需人員由縣選舉委員會視

實際需要調兼派用之。 

二、副主任二人，一人由鄉公所秘書

調兼，一人由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調兼之。 

三、幹事人數以鄉投票月前六個月月

終人口數計算，其設置標準如下：

(一)人口數未滿三萬者，九人。

(二)三萬人以上未滿六萬人者，

十人。 

(三)六萬人以上者，十一人。 

四、幹事之調兼，以民政課為主，其

中戶政單位人員不得少於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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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南竿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第九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調兼工作人員名冊 

生效日期 

起 迄 職稱 姓名 職掌 
原單位 
職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任 朱秀平 
承上級選舉委員會之命，指揮監督作業中心職員

辦理選舉業務。 
南竿鄉

鄉  長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林樹福 指揮監督作業中心職員辦理選舉業務。 
鄉公所

秘  書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劉寶明 指揮戶政事務所辦理選務及編造選舉人名冊。 
戶政所 
主  任 

99 4 1 99 6 30

執行 
秘書 

陳靖玉 承主任之命指揮所屬職員辦理選舉事務。 
民政課 
課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林立言 
1.選舉人名冊編造及核對。 
2.選舉人投票通知單填發。 

戶政所

戶籍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陳順娥 
1.選務經費簽證、支付等會計工作。 
2.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主計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曹祥官 

1.選務工作人員考核及獎懲等作業。 
2.選舉人投票通知單與選舉公報分發及經費核銷

等工作。 
3.臨時交辦事項。 

財經課

課  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謝閔堯 

1.負責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聯繫及交通費發

放、核銷等工作。 
2.負責投開票所及計票中心選情聯絡電話設置、繳

交電話費及核銷等事項。 
3.選務作業中心各種圖表、標語製作及場地佈置。

4.臨時交辦事項。 

民政課

辦事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陳玉寶 

1.辦理候選人領表、登記、號次抽籤及公辦政見發

表會等工作。 
2.選舉經費控管及結報等工作。 
3.負責投開票所各種圖表、標語製作、投開票所物

品轉發及佈置等工作。 
4.選舉票保管轉發工作。 
5.負責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選。 
6.臨時交辦事項。 

民政課

課  員 
99 4 1 99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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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 陳淑媛 

1.負責選務系統資料登錄等工作。 
2.選舉章戳章刻發、物品採購、分發及核銷等事

項。 
3.本鄉開票中心計畫擬定及經費核銷等。 
4.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經費核銷等。 
5.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村幹事 
99 4 1 99 6 30

幹事 黃文卿 

1.選務文書簽收、登記、分辦、繕打、印信保管及

使用等工作。 
2.競選活動照片攝影。 
3.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助理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劉美玲 

1.辦理本中心人員兼職費造冊與發放及選務經費

出納等工作。 
2.辦理候選人所繳保證金收納與發還等工作。 
3.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約僱人

員 
99 4 1 99 6 30

合計 十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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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北竿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第九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調兼工作人員名冊 

生效日期 

起 迄 職稱 姓名 職掌 
原單位 
職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任 周瑞國 
承縣選舉委員之命，指揮監督鄉選務作業中心辦

理選舉全般事務。 
鄉公所

鄉  長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黃啟華 
襄助主任指揮監督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選舉全般

事務。 
鄉公所

秘  書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陳天喜 
襄助主任指導戶政事務所職員分別辦理選務及編

造選舉人名冊。 
戶政所 
主  任 

99 4 1 99 6 30

執行 
秘書 

陳冠國 承主任之命指揮所屬職員辦理選舉事務。 
民政課 
課  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曹正智 

1.選舉法令宣導。 
2.候選人文宣品資料蒐集及競選活動相片拍攝彙

整。 
3.選舉公報分發及投票通知單填發督導。 
4.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事項。 
5.兼辦選務中心人事暨獎懲考核事項。 
6.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辦事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陳嶔圩 

1.投開票所地點設置管理事項。 
2.選舉人領表、登記、抽籤等事項。 
3.調兼選務中心工作人員編組。 
4.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選陳報。 
5.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約僱人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黃逸瑩 

1.選舉票具領保管分發回收送繳事項。 
2.選務系統電腦作業執行。 
3.準備投開票所所需各項物品等事項。 
4.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村幹事 
99 4 1 99 6 30

幹事 王秋雲 

1.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及聯繫事項。 
2.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事項。 
3.選務公文收發及歸檔作業。 
4.選務中心開票結果統計及場地佈置。 
5.選務中心各種印信章戳訂製。 
6.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約僱人

員 
99 4 1 99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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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 葉國銓 

1.選務經費具領及出納業務。 
2.繕造各項印領清冊。 
3.選務經費結報及各項物品採購核銷。 
4.協助物品採購核銷事宜。 
5.臨時交辦事項。 

民政課 
課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王院國 

1.投開票所選務報表標語布聯圖表製作及書寫。

2.各項公告及宣傳品張貼懸掛等零星事項。 
3.各投開票所專線電話申請。 
4.負責投開票所男女性別統計事宜。 
5.臨時交辦事項。 

鄉公所

約僱人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劉秀玲 
辦理本中心選務經費支用簽證會計統計及結報事

項。 
主計室 
主  任 

99 4 1 99 6 30

幹事 賴正忠 
1.辦理選舉人名冊編造核對。 
2.臨時交辦事項。 

戶政所 
戶籍員 

99 4 1 99 6 30

合計 十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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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莒光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第九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調兼工作人員名冊 

生效日期 

起 迄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原單位 
職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任 柯玉官 
承縣選舉委員會之命指揮監督作業中心職員辦理

選舉事務。 
鄉公所

鄉  長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劉秋富 承主任之命指揮所屬職員辦理選務事務。 
鄉公所

秘  書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林宜華 
襄助主任指導作業中心暨戶政事務所職員分別辦

理選務及編造選舉人名冊等事項。 
戶政所 
主  任 

99 4 1 99 6 30

執行 
秘書 

曹以樹 
1.承主任副主任之命指揮所屬職員辦理選舉事務。

2.投開票所管理人員遴選事項。 
民政課 
課  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陳金華 

1.選舉法令宣導事項。 
2.公辦政見發表會場設置及佈置。 
3.赴東莒接回選舉票等事項。 
4.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財經課 
課  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簡淑華 
1.選舉經費支用結報事項。 
2.投開票所結果統計彙整事項。 
3.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主計室

代理主

任 
99 4 1 99 6 30

幹事 溫秀梅 

1.選務作業中心人事管理督導考核及獎懲事項。

2.選舉票保管、轉發等事項。 
3.選舉經費支用結報事項。 
4.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人事室 
人事管

理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黃德興 
1.投開票所佈置及管理事項。 
2.公辦政見發表會場設置及佈置。 
3.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行政課 
課  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嚴孫璆 

1.投開票所人員講習會場佈置及聯繫事項。 
2.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相關事項。 
3.選舉收發文及文書處理事項。 
4.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民政課 
課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黃盟惠 
1.公共選舉業務採購分發事項。 
2.選務經費支用結報等出納事項。 
3.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行政課 
課  員 

99 4 1 99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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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 陳海長 
1.選舉公報等發交村辦公處分送各家戶。 
2.辦理候選人登記及抽籤等事項。 
3.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行政課 
課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王海平 
1.投開票所各種圖表及標語製作。 
2.投開票所佈置及管理事項。 
3.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戶政所 
戶籍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林素玲 
1.辦理選舉人名冊編造核對事項。 
2.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戶政所 
戶籍員 

99 4 1 99 6 30

合計 十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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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東引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第九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調兼工作人員名冊 

生效日期 

起 迄 職稱 姓名 職掌 
原單位 
職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任 馮印樂 
承上級選舉委員會之命，指揮監督作業中心職員

辦理選舉事務。 
鄉公所

鄉  長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林光東 襄助主任處理選舉事務。 
鄉公所

秘  書 
99 4 1 99 6 30

副主任 蔡行清 襄助主任處理選舉事務。 
戶政所 
主  任 

99 4 1 99 6 30

執行 
秘書 

林美春 承主任之命指揮所屬職員辦理選舉事務。 
民政課 
課  長 

99 4 1 99 6 30

幹事 林星光 
1.選舉人名冊之協助編造及公告閱覽事項。 
2.其他有關選舉事務之協辦事項。 

戶政所 
戶籍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曹重華 
1.投票所開票所設置及管理事項。 
2.投票所開票所管理人員遴選及講習協辦事項。

鄉公所

課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莊順博 
1.選舉公報之分發及投票通知單填發事項。 
2.選舉票之轉發與保管事項。 

鄉公所

村幹事 
99 4 1 99 6 30

幹事 楊愛蕾 
1.受理候選人登記事宜。 
2.選舉人名冊之公告閱覽事項。 

鄉公所

課  員 
99 4 1 99 6 30

幹事 陳憶秧 
1.投開票結果統計彙報事項。 
2.經費支用結報事項。 

主計室 
主  任 

99 4 1 99 6 30

合計 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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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連江縣第 9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次
序 

辦理 
日期 

工作 
項目 法定期限 辦理事項 辦理 

機關 法規依據
備
註

1 
99 年 4 月

1 日前 
完成辦理

選舉期間

任務編組 

辦理選舉期

間 3 個月 
1.調用有關機關職員辦理選

舉事務。 
2.完成任務編組。  

本會、鄉公所 公職選罷法

第 10 條 
 

2 

99 年 4 月

1 日前 
遴聘監察

人員 
選舉期間自

99 年 4 月 6
日至 6 月 20
日止。2 個半

月。 

 遴聘監察小組委員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 12 條 
 

3 

99 年 4 月

1 日 
發布選舉

公告 
公職人員任

期或規定之

日期屆滿 40
日前 

1.發布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

種類、名額、選舉區之劃

分、投票日期、投票起、止

時間及競選經費最高限額。

2.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並函知各鄉選務作業中心。

3.登錄政治獻金不得捐贈者

資料整合平台，登錄選舉

名稱、選舉公告、受理登

記起迄日。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 7 條第 3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1
條，同法施

行 細 則 第

22 條第 3
款、第 25
條。 

 

4 

99 年 4 月

8 日 
公告候選

人登記日

期及必備

事項 

投票日 20 日

前候選人申

請登記開始 3
日前為之 

1.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公告

內容包括： 
(1)申請登記之起、止日期、

時間及地點。 
(2)應具備之表件及份數。 
(3)領取書表之時間及地點。

(4)應繳納之保證金數額。 
2.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備

下列表件： 
(1)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2)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3)本人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

謄本。 
(4)本人 2 寸脫帽正面半身光

面相片。 
(5)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 28 條、第

32 條第 1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7
條第 3 項，

細則第 4 條

第 1 項第 5
款，第 14
條第 5、第

15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4 款、

第23條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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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

學位者，其為國內學歷

者，應檢附公立或已立案

之私立大學授予之學位

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 1
份(正本驗後發還)；其為

國外學歷者，應檢附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

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

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 1
份，(正本驗後發還)，畢

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行

政機關列入參考名冊，未

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經當

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

業評鑑團體認可。 
(6)設競選辦事處者，其登記

書。 
(7)經政黨推薦者，其政黨推

薦書。 
(8)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發

還。 
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並

應繳驗受託人之國民身

分證及附委託書。國民身

分證驗後當面發還。 
3.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免

費供應候選人領用。 

5 

99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6 日 

受理候選

人登記之

申請 

候選人登記

期間不得少

於 5 日 

1.受理表件及保證金。 
2.審查候選人表件，表件不全

或不合規定者或未於規定

時間內辦理者，不予受理。

3.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

回其候選人登記。 
4.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同

日舉行投票時，其申請登

記之候選人〔鄉民代表、

村長同時選舉〕，以登記 1
種為限。為 2 種以上候選

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

同種公職人員選舉具有 2 個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 25、26、
27 條、第 31
條第 1 項，

第 33 條、第

38條第1項
第 2 款，細

則第 14 條

第 5 款、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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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候選人資格者，以登

記 1 個為限。為 2 個以上候

選登記時，其登記均為無效。

5.登記時間截止時應由監察

人員在場監察。 

6 

99 年 4 月

16 日 
政黨撤回

其推薦截

止 

候選人登記

期間截止前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

得於本（16）日候選人登記

時間截止前，備具加蓋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發給該

政黨圖記之撤回推薦書，向

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

薦，逾期不予受理。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31條第2
項。 

 

7 

99 年 4 月

19 日前 
通知候選

人或推薦

候選人之

政黨推薦

投、開票

所監察員 

候選人登記

期間截止後 3
日內 

1.於候選人登記截止後 3 日

內（4 月 19 日前）將每一

候選人得推薦監察員名額

通知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

之政黨。 
2.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

黨應於收到通知後 4 日內

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送各

鄉選務作業中心轉本會審

查，逾期視為放棄推薦，

其收件截止時間以本會及

各鄉選務作業中心辦公時

間為準。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投、開票所

監察員推薦

及服務規則

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 

 

8 

99 年 4 月

29 日前 
函報候選

人登記初

審結果有

關表件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由各鄉

選務作業中心初審，並於本

(29)日前審查結果，造具候選

人登記冊 3 份，連同各項有

關登記書表送本會審定。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

 

9 

99 年 5 月

5 日前 
召開縣選
舉委員會
監察小組
委員講習
及選、檢
警、警會
議。 

 1.先期訂定選舉監察業務講

習計畫。 
2.舉行縣選會監察小組委員

講習及選、檢、警會議。

 

本會第三組。 業務需要  

10 

99 年 5 月

14 日前 
審定候選

人名單，

並通知抽

籤 

 1.由縣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

審定。 
2.通知審查合格之各候選

人，於候選人名單公告 3
日前，公開抽籤決定候選

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34條第1
項 、 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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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9 年 5 月

21 日前 
候選人抽

籤決定號

次 

候選人名單

公告 3 日前 
1.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由

各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並

函本會備查。 
2.號次抽籤時，應由監察小組

人員在場監察。 
3.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該

選舉區候選人僅 1 名時，其

號次為 1 號，免辦抽籤。 
4.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參加

抽籤者，得委託他人代抽

或雖到場經唱名 3 次仍未

抽籤者，由辦理機關代為

抽定。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34條第4
項 、 第 5
項，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 

 

12 

99 年 5 月

23 日 
編造選舉

人名冊完

成 

投票日前 20
日 

1.由本會指導監督各鄉戶政

事務所編造選舉人名冊。

2.選舉人名冊於本（23）日編

造完成。 

本會、各鄉戶

政事務所。 
公職選罷法

第 20 條、第

21 條。細則

第 9 條、第

10 條。 

 

13 

99 年 5 月

25 日前 
公告投票

所設置地

點 

投票日 15 日

前 
1.發佈公告。 
2.函報備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57條第1
項 、 第 2
項，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第2項。

 

14 

99 年 5 月

26 日前 
函報投開

票所數及

工作人員

統計 

 鄉選務作業中心應於本（26）
日前造具各投（開）票所數

統計表及主任管理員、主任

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

警衛人員統計表函報本會。

本會第一組、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業務需要  

15 
99 年 5 月

27 日前 
函報候選

人抽籤號

次 

 各鄉選務作業中心應將抽籤

結果函報本會備查。 
 本會第一組。   

16 

99 年 5 月

25 日至 5
月 27 日 

選舉人名

冊公告閱

覽 

投票日 15 日

前 
1.選舉人名冊在各鄉公所辦

公處分鄰公開陳列，公告

閱覽 3 日。 
2.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人

得申請更正。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22 條、第
38 條第 1 項
第 3 款，細
則第11 條、
第 22 條第 3
款、第4 款。

 

17 

99 年 5 月

28 日至 5
月 29 日 

查核選舉

人名冊更

正情形 

 1.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公告

閱覽期滿後，應即將原冊

暨申請更正情形，報由鄉

選務作業中心轉送戶政事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各鄉戶

政事務所 

公職選罷法

第23條第1
項，細則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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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 
2.各戶政事務所應查核更正。

3.各鄉戶政事務所查核更正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並函

報本會備查。  

18 

99 年 6 月

2 日前 
選舉公報

編印完成 
 1.本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政

見、號次、相片、姓名、

年齡、性別、出生地、黨

籍（推薦之政黨）、學歷、

經歷、職業、住址及投（開）

票所地點與選舉投票有關

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2.選舉公報由本會編印，於本

（2）日前編印完成。 
3.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 2 日

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

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47條第1
項 至 第 8
項，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第 30
條第 1 項。

本

會

委

由

桃

園

縣

選

委

會

發

包

19 

99 年 6 月

4 日前 
選舉票印

製完成 
 1.選舉票依照中選會規定之

式樣，由本會印製。 
2.印製時由監察小組委員到

場監印。 

本會第一組 公職選罷法

第 62 條。

同

上

20 

99 年 6 月

6 日 
公告候選

人名單與

競選活動

期 間 之

起、止日

期及每日

競選活動

之起、止

時間 

競選活動開

始前 1 日 
1.發布公告。 
2.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3.於候選人名單公告後，於上

傳之擬參選人料資中就資

格審查不符，無法公告為

候選人之名單註記。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38條第1
項第 4 款、

第40條第1
項第 3 款、

第 2 項，細

則第 22 條

第 4 款、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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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6 月

7 日至 99
年 6 月 11 
日 

競選活動

期間 
以投票前1日
向前推算（5
天） 

1.縣選舉委員會於競選活動

期間(6月7日至6月11日)
辦理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

會。 
2.候選人之公辦政見發表

會，由縣選舉委員會訂定

場數、時間、地點、程序

及參加之候選人。 
3.舉辦政見發表會時，選舉委

員會應派監察人員到場監

察。 

本會、鄉選務

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40條第1
項第 3 款、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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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99 年 6 月

8 日前 
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

講習 

 1.先期策訂計畫，分批實施。

2.詳細研習法令妥善分配工

作，以期圓滿達成任務。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23 

99 年 6 月

8 日 
公告選舉

人人數 
投票日3日前 1.公告選舉人人數。 

2.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23條第2
項、第 38條
第 1 項第 5
款，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 、 第 2
項、第 22條
第4款。 

 

24 
 

99 年 6 月

9 日前 
分送選舉

公報及投

票通知單 

投票日2日前 1.選舉公報於本（9）日前送

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

張貼適當地點。 
2.據確定之選舉人名冊填造

投票通知單，於本（9）日

前分送選舉區內各戶。 

本會、各鄉公

所、各村辦公

處。 

公職選罷法

第47條第8
項，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 

 

25 

99 年 6 月

10 日前 
選舉票發

交鄉選務

作業中心 

投票日2日前 本會應於本（10）日前，將

印妥之選舉票按選舉人名冊

所載人數分別發交鄉選務作

業中心保管。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細則第 41
條。 

 

26 

99 年 6 月

11 日前 
計票中心

完成佈置 
 電腦計票統計中心應於 6 月

11 日 17 時前完成佈置，各項

圖表均應先期完成所需用品

均應週全預備並應事前檢查

試用。 

本會（行政室）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27 

99 年 6 月

12 日 
投票開票 投票日 1.投票開始前，主任管理員應

會同主任監員領取選票、

分配工作人員任務，並將

投票匭公開查驗後加封。

2.選舉票未啟封前，由主任管

理員負責保管，於投票開

始前會同主任監察員，當

眾啟封點交管理員發票。

3.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

為開票所，當眾逐張唱名

開票。 
4.開票時應設置參觀席。 
5.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管理

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以書

各投票、開票

所 
公職選罷法

第 57 條，細

則第 30 條

第 3 項、第

31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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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宣佈開票結果，並將投

票報告表張貼門首。 
6.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

監察員於投開票報告表張

貼後，應將同一內容之投

開票報告表副本當場簽名

交付推薦候選人之政黨及

未受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

指派之人員。 
7.選舉票等護送回鄉選務作

業中心。 

28 

99 年 6 月

12 日 
統計開票

結果 
投票時間截

止後 
各鄉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計票

中心，將統計結果層報縣選

舉委員會。 

本會計票中心

及各鄉選務作

業中心、各投

開票所 

  

29 

99 年 6 月

14 日 
得票數相

同之候選

人抽籤 

投票日後2日
內 

1.通知得票數相同之候選

人，於本(14)日參加抽籤。

2.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開

為之。 
3.候選人未親自到場參加抽

籤或雖到場經唱名 3 次後

仍不抽籤者，由本會代為

抽定。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67條第1
項，細則第

42 條。 

 

30 

99 年 6 月

14 日前 
函報選舉

結果清冊

及當選人

名單 

投票日後4日
內 

各鄉選務作業中心於 6月14
日前造具選舉結果清冊、當

選人名單及選舉概況表各 3 
份函報本會。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

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

 

 

31 
99 年 6 月

18 日前 
審定當選

人名單 
 提報本會委員會議審定。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11條第7
款。 

 

32 

99 年 6 月

18 日前 
公告當選

人名單 
投票日後7日
內 

1.發布當選人名單公告。 
2.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38條第1
項第 6 款，

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

 

33 

99 年 6 月

28 日前 
發還候選

人保證金 
公告當選人

名單後 10 日

內 

候選人繳納之保證金，除未

當選之候選人得票不足公職

選罷法第32條第4項第2款
規定票數不予發還外，應於

本（28）日前發還。 

各鄉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32條第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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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99 年 6 月

28 日前 
寄送各候

選人在每

一投票所

得票數表 

公告當選人

名單後 10 日

內 

本會應於本（28）日前將每

一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得票

數列表寄送各候選人。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細則第 35
條。 

 

35 

99 年 6 月

28 日前 
致送當選

證書 
 1.印製當選證書。 

2.致送當選證書。 
本會 公職選罷法

第 11 條第 1
項第 8 款，

細則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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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7 月

18 日前 
通知候選

人領取補

貼之競選

費用 

當選人名單

公告之次日

起 20 日內 

1.當選人在 1 人，候選人得票

數達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之 1 以上者；當選人在 2
人以上，候選人得票數達各

該選舉區當選票數2分之1
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

用，每票補貼新台幣 30
元。但其最高額，不得超過

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

費最高限額。上開當選票

數，當選人在 2 人以上者，

以最低當選票數為準，如以

婦女保障名額當選，應以前

1名當選人之得票數為最低

當選票數。 
2.各鄉公所應於當選人名單

公告之次日起 20 日內核算

補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於

3 個月內掣據領取。 
3.競選費用之補貼，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130條第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候，應先

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給

其餘額。 
4.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領

取者，各鄉鎮公所應催告其

於 3 個月內具領，逾期未

領、依法提存。但書面聲明

放棄領取者不在此限。 

本會、各鄉選

務作業中心 
公職選罷法

第43條第1
項至第 3 項

第 6 項，細

則第 27 條。

 

附註：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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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第九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 

壹、依據：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公職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以下簡

稱公職選罷法細則）相關法令。 

貳、編造進度： 

一、第九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投票日為九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二、選舉人名冊應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投票日前二十日)編造完成(公職選罷

法第 20 條、第 21 條)。 

三、選舉人名冊應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七日在各鄉公所辦公處公

開陳列、公告閱覽三日(公職選罷法第 22 條、第 38 條第 1 項第 3 款，公職選

罷法細則第 11 條、第 22 條第 3 款、第 4 款)。 

四、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期滿後，各鄉公所應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

十九日將原冊及申請更正報告表(格式如附件一)，送戶政事務所查核更正，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函報本會備查(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1 項、公職選罷法細

則第 11 條)。 

五、各鄉戶政事務所應於投票日二日前(九十九年六月十日前)印妥投票通知單，

並函送各鄉公所分送選舉區內各戶(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 

六、本會於九十九年六月八日公告選舉人人數，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公職

選罷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5 款、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4 款)。 

七、各鄉戶政事務所應於九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將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後至投票前

一日更改姓名、換發國民身分證或死亡之選舉人，於投票所用之選舉人名冊

註記，或造冊送各鄉公所(格式如附件二)。 

參、工作分配： 

一、選舉人名冊之列印，由各鄉戶政事務所主任指定專人辦理。 

二、名冊之校對應至少二次以上，其方式由戶政事務所主任決定之。 

三、名冊之審核由戶政事務所主任及戶籍員負責，主任並負成敗責任。 

四、督導考核由縣選舉委員會、各鄉戶政事務所主任為之。 

肆、選舉區之認定： 

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各以其行政區域為選舉區，由本會公告之。 

伍、編造對象：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公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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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法第 14 條)。 
二、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含當日)以前戶籍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為鄉民代表、村長區域選舉之選舉權

人（公職選罷法第 15 條第 1 項）。 
前項居住期間，在其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

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公職選罷法第 15 條第 2 項）。 
陸、選舉人名冊編造： 

一、封面及封底： 
選舉人名冊之封面及封底（格式如附件三、四），以白色用紙印製，由本會依

式並按實際需要數量印發各鄉戶政事務所使用。 
二、名冊編訂方式： 

(一)選舉人名冊之編造，由各鄉戶政事務所依據戶籍登記資料編造，應載明

編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戶籍地址，按投票所分開編訂，加蓋

編造機關印信（公職選罷法第 20 條第 1 項、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 

(二)選舉人名冊之編造，應按村並以鄰為單位分別編造（即鄰與鄰不連接）。 
(三)選舉人名冊應編造四份，並切實核對後，先以一份按鄰分訂成冊（另加

各鄰封面，如附件四），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時前送交鄉公

所，自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二十七日在鄉公所分鄰公開陳列、公

告閱覽三日；俟更正（申請更正表如附件一）確定後，一份由戶政機關

留存，其餘三份送鄉公所以一份存查、一份函報縣選舉委員會備查、一

份做為投票所發票之用，其名冊各頁應依規定加蓋騎縫印章（公職選罷

法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 
三、名冊編造基準： 

凡於九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包括當日）已登錄戶籍登記資料，依規定有選舉

人資格者，應一律編入選舉人名冊；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

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具有選舉權，選舉人名冊不予變動，撤銷遷出者，其

居住期間不繼續計算，自不得再列入選舉人名冊（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 
四、工作地投票者之名冊編造： 

在工作地投票者(以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為限)，鄉公所應編造「在工作地投票

所投票之工作人員名冊」一式二份送達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及工作地戶政事務

所，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除於選舉人名冊上將其姓名欄及性別欄以斜線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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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欄加蓋「工作地投票」戳記外，應另行編造工

作地投票之選舉人名冊三份，依投(開)票所分編造，戶政事務所除留存一份

外，餘二份送工作地戶政事務所，並應確實納入該投票所統計之。 

五、名冊之核對及補正： 

(一)戶政事務所編造選舉人名冊時，應嚴密注意自編造之日起至法定編造基

準日（即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止，選舉人之遷出、遷入、住址變更、

撤銷遷徙、改名、更正出生日期、補換領國民身分證、撤冠姓等戶籍異

動情形，及有關戶政事務所之通報與戶籍登記資料逐一核對，如發現有

錯漏或未登記案件，或受禁治產宣告未為特殊註記等情事，應依據有關

資料立即補正，並隨時校正選舉人名冊。 

(二)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後，應互相交換詳細核對戶籍登記資料及選舉人數

統計以避免錯漏或重複；如發現錯漏者，應即補正，並加蓋核對人員印

章，以明責任。 

柒、選舉人人數統計、造表及公告： 

一、初步統計：應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前依格式(附件五)統計完成，並陳報

本會。 

二、確定統計：應於九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前依格式(附件五)統計完成，並陳報本

會。 

三、公告：選舉人人數確定統計後，由本會於九十九年六月八日(投票日三日前)

公告，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捌、投票日答詢查對： 

一、投票當日各鄉戶政事務所主任及適當人員應留守處理一般查對事項。 

二、投票當日各鄉戶政事務所一律不換補發國民身分證。 

玖、其他： 

一、戶政事務所因人力不足，需要動員村幹事支援者，得逕與當地鄉公所協調辦

理。 

二、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公職選舉罷免法施行

細則相關法令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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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縣市選舉人人數初步/確定統計表二） 
 

        選舉種類 
 
鄉村別 

鄉民代表選舉 村長選舉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鄉村區）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總      計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經辦人                複核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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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 
公告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抽籤實施要點 

一、連江縣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便利候

選人抽籤及統一作業起見，特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 條第 4、5 項細

則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 

二、抽籤日期、時間、地點暨主持人、監察員： 

日期：(一)鄉民代表：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二)村    長：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鄉民代表、村長：各鄉選務作業中心 

主持人：鄉民代表、村長：由各鄉選務作業中心主任主持，主任因故未能主持

者，由執行秘書主持。 

監察員：鄉民代表、村長：請通知各鄉監察小組委員。 

三、候選人請親自出席抽籤，並攜帶國民身份證，於抽籤時交由各鄉選務作業中心

管理人員查驗後為之。 

四、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應由監察人員在場監察，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參加抽

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選人本人之委託書代為抽籤，候選人未親自到場參加或

未委託他人代抽，或到場經唱名 3 次後仍不抽籤者，由各鄉選務作業中心代為

抽之。 

五、抽籤方式： 

1、抽籤用之籤具由各鄉製備，依候選人數書明號次，在抽籤前當眾驗明後，

將籤號放置於籤箱內，並由抽籤人員搖勻後，開始抽籤。 

2、候選人抽籤之先後順序，以候選人申請登記之先後，先行抽定抽籤順序，

然後再以所抽定之順序，依次抽定公告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 

3、抽籤後之號次，均分別記入登記簿（格式如附件），並由候選人親自蓋章或

簽名，如屬代抽者，由代理人在登記簿「備考欄」內註明「本中心代抽」

字樣並簽名或蓋章。 

六、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一經抽定不得異議或調換。 

七、同額選舉選舉區候選人僅 1 名，其號次為 1 號，免辦抽籤。 



 －40－

八、抽籤完畢後，由在場之監察小組人員，於簽號登記簿內簽名或蓋章。 

九、候選人抽籤決定之號次，即為候選人公告名單上之排列號次，選舉公報及選舉

票上姓名之排列均以此為準。 

十、候選人抽籤程序： 

1、主持人報告： 

2、報告抽籤方式： 

3、候選人抽籤： 

4、主持人報告抽籤結果： 

5、散會： 

十一、本實施要點業經本會第 71 次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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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赴台印製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

選舉公報及選舉票計畫 
一、目的：為順利完成 99 年 6 月 12 日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選務工作。 

二、依據：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 條暨本會訂頒「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

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第 19、20 項規定辦理。 

三、印製數量： 

1.選票依本縣 98 年 12 月份滿 20 歲人口及預備票計列，鄉民代表選舉票預估印

製 8200 張（南竿鄉民代表預估印製 4800 張、北竿鄉民代表預估印製 1500

張、莒光鄉民代表預估印製 1000 張、東引鄉民代表預估印製 900 張）。 

2.選舉公報依本縣 98 年 12 月份戶數計及中選會來函分送各單位需要印 200

張，預估印製 2500 張。 

四、委託發包：為考慮安全性，經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99 年 4 月 2 日桃選一字第

0990700506 號函同意一併代為招標印製，惟有關監印、校對、保管及付款等

事宜仍由本會負責辦理；另選舉公報部分，桃園縣各鄉鎮市公所均已自行招標

辦理，該縣選委會並未辦理採購作業，仍由本會自行辦理採購。 

五、廠商印製： 

1.選舉公報依本會訂定頒「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

於 99 年 6 月 2 日前印製完成，因本縣位處離島，依選罷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

規定，得由縣選舉委員會視實際情況提前辦理，因本次桃園縣選舉委員會僅

協助印製選舉票、選舉公報由各鄉鎮市公所自行印製，經與桃園縣桃園市公

所連繫：「本次選舉選舉公報係委請神才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本會

亦請該公司估價辦理選舉公報印製事宜，相關資料由本會提供候選人照片、

學經歷、政見等資料，送請該公司先行編排，編排之公報稿 e-mail 本會校對，

已訂於 5 月 25、26 日校對無誤後印製，並請廠商以空運寄回本會。 

2.選舉票依「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於 99 年 6 月 4

日前印製完成，依選罷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規定，得由縣選舉委員會視實際情

況提前辦理，經桃園縣選舉委員會函復同意協助辦理，已於 99 年 5 月 17 日

完成發包由神才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標辦理印製事宜，本縣因數量少優

先印製，選舉票訂於 5 月 28 日製版及關防套印事宜，於 99 年 5 月 29 日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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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利先行作業順利，本會先行核派 2 人赴台與桃園縣選舉委員會及廠商協調

選舉公報校對、印製及選舉票製版、排版、印製及安全事宜，選舉票商請廠

商俟本會人員赴台到達後次日 1 天內印製完成，即搭乘立榮班機回馬。倘若

印刷時間無法於當日完成及天候等因素無法即時送回，擬定兩種備案：（1）

選舉票置放印刷廠，第二天帶往機場等候班機。（2）將選舉票帶往台北航警

局統一保管，第二天人員至機場集合。 

六、赴台人員：本次印製數量及種類為 2 種，為使本工作順利圓滿完成，本會由副

總幹事、監察小組委員召集人、第一組課長、第一組、行政室及警察 2 員（共

計 9 員，如附名冊）。 

七、工作分工： 

1.為選舉票之安全需要，擬請連江縣警察局支援警員 1 人，帶隊官 1 人（共計

2 人），並請携帶武器保護，帶隊官負責警員紀律與槍枝安全及槍枝入出機場

通關事宜。 

2.本會負責選舉票印製事宜，已行文航空警察局台北分局等相關單位協助通關。 

八、經費： 

1.印製選舉公報及選舉票費用，由本會「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經費-業務

費-一般事務費」項下核實支付。 

2.考量印製選舉票及公報責任重大且工作辛勞，冊列出差人員膳雜費比照會議

支領，簡任每日 550元、薦任、委任每日 500元。 

3.工作人員差旅費預估新台幣 78229 元，由本會「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選舉-

業務費-國內旅費」項下支付。（本會先行赴台辦理公報校對、印製及各種選

舉票排版、製版校對等、印製人員為曹嘉引課長及吳明遠課員給予公差假 5.5

天（自 5 月 24 日下午至 29 日止）、李副總幹事等 8 員給予公差假 3 天（5 月

27 日至 29 日止），如因天候不佳機場關場，公差假順延一天。（如附旅運費

預估表、名冊） 

4.因印刷廠位處偏遠、交通不便、公車班次少且不易配合，為利本會人員順利

到達，有關選舉公報校對、印製及選舉票製版、排版及印製當日同意搭乘計

程車往返，其計程車費用核實支付，其費用由本會「第 9 屆鄉民代表、村長

選舉-業務費-國內旅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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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 
一、目的：為使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明瞭選務作業，熟練法令規定，使選舉工作圓

滿達成。 

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 條規定辦理。 

三、講習重點： 

(一)投開票工作實務與有關法規。 

(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須知。 

(三)實務問題之研討與解答。 

三、參加人員： 

(一)各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監察員（政黨推薦）、

警衛。 

(二)參加講習人數由各鄉選務作業中心遴選適當人選後，報會備查。 

四、講習方式： 

(一)講習人員由本會派員擔任。 

(二)以鄉為單位巡迴實施。 

(三)投（開）票所示範。 

(四)講習時間及地點，如附件一。 

(五)講習課目配當，如附件二。 

五、一般規定： 

(一)講習場所由各鄉選務作業中心負責佈置並在會場上方懸掛紅布橫聯，（請參

照附件三）。 

(二)參加講習人員當日給予公假。 

(三)參加講習人員請各鄉選務作業中心公文通知。 

(四)投（開）票所示範請各鄉指定一個投（開）票所負責辦理，並負責佈置，

示範項目如附件四。 

(五) 毎講習人員由各鄉選務作業中心發給 人講習費貳佰元。 

六、本計畫經本會第 68 次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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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日期及地點一覽表(附件一) 

鄉別 講習日期 講習單位 備考 

南竿鄉 99 年 5 月 24 日上午十時 南竿鄉公所 星期一 

北竿鄉 99 年 5 月 18 日上午九時 北竿鄉公所 星期二 

莒光鄉 99 年 5 月 17 日上午九時 莒光鄉公所 星期一 

東引鄉 99 年 5 月 20 日上午十時 東引鄉公所 星期四 

附註：講習時間如有變更另以電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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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時間配當表(附件二) 

時間分配 講師 課目 

０８：００ 
│ 

０８：５０ 

李副總幹事

依寶 
投開票法規與實務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

有的態度與認識 

０９：００ 
│ 

０９：３０ 

李副總幹事

依寶 投開票所工作要領與部分情況處理 

０９：４０ 
│ 

１０：３０ 
曹課長嘉引 投開票所統計作業 

１０：４０ 
│ 

１１：３０ 
曹課長嘉引 投開票所示範 

１１：３０ 
│ 

１２：００ 

李副總幹事

依寶 選務座談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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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福建省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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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東引鄉第 9 屆鄉民代表選舉

公辦政見發表會注意事項 
1.本注意事項依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訂之。 

2.東引鄉 99 年鄉民代表選舉連江縣公辦政見發表會(以下簡稱政見發表會)，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依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3.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期間：99 年 6 月 9 日下午 19 時。 

4.公辦政見發表會場數：依本會 99 年委員會決議，辦理東引鄉鄉民代表一場。 

5.公辦政見發表會，本會應派監察小組委員蒞場執行監察職務，並將「公辦政見發表

會日程表」，提前函送各該地區之警察機關，請加派警衛人員到場維持秩序。 

6.公辦政見發表會之時間、地點，請東引鄉選務作業中心事先通知各鄉民代表候選人

知悉並廣為宣傳或發佈新聞及配合其他活動，鼓勵選民踴躍前往聽講。 

7.公辦政見發表會地點及場所選擇應求其適當，會場佈置須整潔、莊嚴，會場正面懸

掛國旗暨國父遺像，兩側張貼選舉宣導標語或圖畫，台上裝置擴音器及錄音設備，

會場門首及講台上方應分別張貼或懸掛「福建省連江縣東引鄉第 9 屆鄉民代表選舉

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字樣標幟。 

8.公辦政見發表會依下列程序進行： 

(1)候選人簽到。 

(2)候選人發言順序抽籤。 

(3)主持人宣布政見發表會開始，並說明政見發表會進行之規則。 

(4)候選人依抽籤順序發表政見。 

(5)散會。 

9.公辦政見發表會由鄉選務作業中心主任主持，鄉選務作業中心並應派員擔任司儀、

簽到、紀錄、計時、錄音、會場管理等事宜，所需物品均由鄉選務作業中心自備。 

10.公辦政見發表會開始，由主持人簡單扼要報告發表政見規則、注意事項及本場政見

發表會抽籤順序，並提醒選民於 6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攜帶本

人身分證、印章、投票通知單到指定投開票所踴躍出席投票。 

11.候選人應按通知日程表所列地點於規定時間十分鐘以前到達會場，在簽到簿上親自

簽名，於政見發表會開始五分鐘以前按簽到簿上簽名順序參加抽籤，並依抽定號次

發表政見，不得由他人代理或以錄音之政見請求代播，抽籤不在場或在場經唱名三

次不親自抽籤者，由主持人會同監察人員代為抽定，不得異議，輪到發表政見經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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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三次唱名仍未上台者，以棄權論並不得要求補行發表政見。若每一候選人發表政

見在規定時間內提前結束，應由抽定順序之次號候選人繼續上台發表政見不予等

候，亦不得要求補行發表政見。 

12.公辦政見發表會每一候選人開始發表政見時，先由大會主持人介紹，其介紹詞為「現

在請０００（公職人員類別）登記第０號候選人０００先生、小姐發表政見」並於

講台前張貼「０００（公職人員類別），候選人０００」紅色紙條。 

13.公辦政見發表會每場每一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為 20 分鐘，計時員於候選人上台經

主持人宣佈發表政見後按 1 鈴聲開始計時，至 18 分鐘時按鈴 2 聲預告，至 20 分鐘

時即以持續按鈴告知結束，候選人應即停止演講，否則工作人員立即切斷擴音器電

源，以求公平。 

14.候選人發表意見不得有左列言論： 

(1)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2)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3)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15.政見發表會，候選人發表政見以使用國語或地方語言為原則，不得使用外國語言。 

16.政見發表會，除辦理機關經依規定之主持人外，其他人員不得請求或被邀請演講。 

17.政見發表會自開始至結束，除對候選人演講得以鼓掌外，聽眾如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主持人應請警衛人員令其退出會場。 

(1)在場喧嚷，不服制止者。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18.政見發表會紀錄及錄音帶由鄉選務作業中心彙整後送交本會妥為保管。 

19.公辦政見發表會會場，應設置選舉委員會委員、政見發表會監察員、監察小組委員

及督導人員之座位、將選舉公報張貼於會場內外，並張掛有關選舉標語。 

20.公辦政見發表會日程表、紀錄、程序、主席講話參考詳如附件（1、2、3、4）。 

21.本注意事項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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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開票統計作業中心設置要點 

一、目的： 
為迅速、確實瞭解各鄉開票結果，與中選會通報，並透過媒體，儘速向民眾報

導，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 

依實際業務需要辦理。 
三、作業時間： 

99 年 6 月 12 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下午 10 時止(以完成作業並獲中選會解除任務

之命令為準)。 
四、作業地點： 

連江縣選舉委員會會議室。 
五、人員編組及職掌：(詳如編組表) 

本中心置主任、副主任各 1 人；下設督導組、統計組、審核組、行政組、警衛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副組長 1 至 2 人，組員 1 至 8 人。 
(一)主任：由主任委員兼任，督導本中心一切事宜。 
(二)副主任：由總幹事兼任，協助主任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並督導全體屬員

工作。 
(三)督導組：督導本會及各鄉選務作業中心選務工作。 
(四)統計組： 

1.負責與中選會及鄉作業中心之協調聯繫。 
2.辦理開票統計等有關事宜。 

(五)審核組： 
1.負責統籌本中心經費及各項開支之審核。 
2.各鄉選票統計數複核工作。 

(六)行政組： 
1.負責協調各相關單位，辦理各項行政事項。 
2.佈置開票統計中心、架設通訊網路、繪製張貼各項統計圖表及工作人員識

別證之製發。 
3.車輛之調度、工作人員餐點、茶水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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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聞發佈、外賓、記者之接待。 
(七)警衛組：負責門禁任務及本中心安全與秩序工作。 

六、作業要領： 
(一)投票日前一日（6 月 11 日）完成場地佈置、電話線路架設、傳真機安裝配

置、圖表張貼、工作分配、位置安排及有關資料預備，並對相關單位線路

測試。 
(二)當日（6 月 12 日）上午 7 時 30 分，全體工作人員向本中心作業地點報到，

並與各相關單位聯絡，每隔 1 小時與各鄉通話一次，俾便瞭解狀況，掌握

選情。 
(三)開票統計結果通報方式： 

1.投開票所完成開票統計後，應即分別與縣及鄉作業中心通報。 
2.鄉作業中心接獲投開票所通報後，應即計算並向本中心通報。 
3.本中心接獲鄉作業中心開票統計結果報告，應即統計複核，簽請主任或副

主任核閱後，將資料傳送中選會。 
(四)前項資料傳送完畢後，即行登錄於候選人得票統計電腦內。 

七、聯絡工具： 
(一)運用現有通訊設備，不足之電話向電信局申請裝設，以傳真機作業為主，

自動電話為輔。 
(二)本中心長官席設置電話 1 部；工作人員席設置傳真機 1 部、電話 4 部；記

者席設置傳真機 1 部、電話 1 部；共設置傳真機 2 部、電話機 6 部，電話

機、傳真機線路裝設，由行政組負責向中華電信申請辦理。 
八、經費： 

本中心所需經費，由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99 年度預算「民政業務─選舉業務─

業務費」項下支付。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以協調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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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開票統計作業中心工作人員編組表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職                   掌 備    考 

本中心 主 任 楊綏生 督導本中心一切事宜。  

督導組 委 員 林星寶 督導本會及各鄉選務作業中心選務工作。  

督導組 委 員 陳其良 督導本會及南竿鄉選務作業中心選務工作。  

督導組 委 員 陳仁灼 督導本會及南竿鄉選務作業中心選務工作。  

督導組 委 員 王詩如 督導本會及北竿鄉選務作業中心選務工作。  

督導組 委 員 曹天金 督導本會及莒光鄉選務作業中心選務工作。  

本中心 副主任 劉金嬌 協助主任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並督導全體

屬員工作。  

統計組 組 長 李依寶 督導統計組、負責與中選會聯繫事宜。 副總幹事兼

任 

統計組 副組長 曹嘉引 
1.負責與中選會選情聯繫。 
2.本中心之開設工作及工作人員識別證及記
者證製發。 

第一組組長

兼任 

統計組 組 員 吳明遠 
1.負責電腦登錄校對、統計結果彙報、統計

結果表打印及與鄉作業中心聯繫。 
2.選舉結果傳真資料接收。 

 

統計組 組 員 陳萬利 負責與南竿鄉通報選票統計作業。  

統計組 組 員 朱林盛 負責與北竿鄉通報選票統計作業。  

統計組 組 員 劉春發 負責與莒光鄉通報選票統計作業。  

統計組 組 員 張兼銘 負責與東引鄉通報選票統計作業。  

統計組 組 員 陳玉燕 負責電腦登錄及繕打統計結果。  

統計組 組 員 林雨萱 負責電腦登錄及繕打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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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組 組 員 陳盈萍 負責電腦登錄及繕打統計結果。  

審核組 組 長 曹少玉 1.綜理各鄉選票統計複核工作。 
2.統籌本中心經費事宜。  

審核組 副組長 陳歲金 1.負責各鄉選票統計複核工作。 
2.本中心各項經費開支之審核。  

行政組 組 長 柯木順 督導協調本中心之各項行政事宜。 縣政府秘書室

主任兼任 

行政組 副組長 詹政曇 協助開票統計作業中心之各項行政事宜。  

行政組 組 員 劉鴻清 協助開票統計作業中心人事行政相關事宜。  

行政組 組 員 陳復國 1.協助本中心之佈置、繪製張貼各項圖表。 
2.協助開票統計作業中心行政相關事宜。  

行政組 組 員 曹宏宇 至各投開票所照相暨行政事宜。  

行政組 組 員 吳素貞 開票中心物品採購及臨時交辦事項。  

行政組 組 員 詹耀翔 辦理開票統計作業中心電話、通訊網路申請

及架設事宜。  

行政組 組 員 陳其安 1.負責本中心之佈置、繪製張貼各項圖表。 
2.開票統計作業中心各項經費結報。  

行政組 組 員 林紹森 負責本中心之佈置、繪製張貼各項圖表。  

行政組 組 員 劉鐘文 外賓、記者之接待及工作人員餐點、茶水供

應及臨時交辦事宜。  

警衛組 組 長 黃富春 督導警衛組全般事宜。  

警衛組 警 衛 李郁城 負責門禁任務及本中心安全與秩序工作及

其他偶發事件協助。  

警衛組 警 衛 曾寶全 負責門禁任務及本中心安全與秩序工作及

其他偶發事件協助。  

合 計 32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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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開票統計作業中心經費概算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考 

餐  費 12,000 00 
工作人員（含媒體記者、督導人員）中、晚餐 100
元×50份×2餐＝10,000元，高湯 2,000元，計 12,000
元。 

茶 點 費 3,000 00 開票統計作業中心飲料、茶水、茶點。 

佈 置 場 地 費 1,500 00 
開票統計作業中心佈置品、裝設通訊電線、延長

線、文具紙張等。 

通 訊 器 材 
裝 設 費 用 9,600 00 

開票統計作業中心通訊電話、傳真機等計 8 部

1,200 元×8 部，合計 9,600 元。 

津    貼 57,600 00 
開票統計作業中心人員津貼 1,800×32 人，合計

57,600 元。 

什  支 1,300 00 紙巾、底片等及各項雜支用品。 

合  計 85,000 00 以上經費可相互勻支，並核實支應。 

 
                                                                                          
 

 

 

 

 

 

 

 

 

 

 

 

 



 －66－

連江縣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 
公告閱覽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名冊(以下簡稱名冊)公告閱覽，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施行細則另有

規定外， 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名冊公告閱覽期間，各鄉選務作業中心應確實依照規定，將名冊於鄉公所（南

竿鄉：南竿鄉公所、北竿鄉：塘岐村老人活動中心、莒光鄉西莒：莒光鄉公所；

東莒：大坪村辦公處、東引鄉：東引鄉公所）陳列公告閱覽。 

三、名冊公告閱覽場所，應設置桌椅，以供陳列名冊及選舉人閱覽或申請更正使用。 

四、名冊公告閱覽期間，應有專責人員看守管理陳列名冊，看管人員應依照規定時

間，將名冊於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分鄰公

開陳列閱覽，受理申請更正事宜，並利用時間加以核對，如發現有遺漏或錯誤

時，一併提供戶政機關更正或補列。(公職人員還罷法第二十九條)。 

五、名冊於公告閱覽期間，選舉人如發現選舉人名冊錯誤或遺漏時，得於閱覽期問

申請更正。此項更正之申請，以書面或口頭提出均可，口頭提出者，由專責人

員做成紀錄，鄉公所應予受理登記(格式如附件一)。 

六、名冊公開閱覽期間，專職人員應負責辦理接受選民申請更正，不得外出。如遇

有重大事故，必須外出時，應妥為安排代理人，並應切實注意防止選舉人名冊

遺失或撕毀等情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三條) 

七、名冊之閱覽，應由鄉作業中心將閱覽起訖日期及陳列地點，於閱覽開始前，在

鄉公告張貼公告，並由村長或村幹事事先通知每戶至少選舉人一人前往閱覽。

(標示內容如附件二) 

 八、選舉人名冊，應載明編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戶籍地址，按投票所

分開編訂，加蓋編造機關印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三條 ) 

九、名冊於公告閱覽期滿後，鄉公所應即將原名冊暨申請更正情形，由鄉作業中心

轉送戶政機闕，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核，其確係錯誤或遺漏時，應予更正。如

更正過多時，得重行列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條 ) 

十、選舉人名冊於村辦公處分鄰公開陳列公告閱覽期間，不得提供他人或擅自抄

錄、影印或現場攝影錄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第二十三條) 

十一、選舉人名冊經公告期滿後，即為確定，投票當日不再辦理更正或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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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受理申請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查閱作業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6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30 條第 4

項等規定訂定。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本會受理申請選舉人名冊查閱作業，應依據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受理申請查閱期間：自投票日後第 2 日內起 10 日內，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請人之申請程序及應備證件：以選舉人或候選人為申請人，申請人應填

寫申請書(格式如附式 1)向本會申請查閱。 

五、委託人數：候選人得委託他人持委託書(格式如附式 2)到場查閱，每一候選

人之受託人以 1 人為限。 

六、身分核對：選舉人、候選人或候選人之受託人到場查閱時，均應持本人國

民身分證正本，受託人並應持候選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以供核對，無誤

後始得查閱，國民身分證正本驗後發還。 

七、查閱範圍：選舉人查閱選舉人名冊，以其所屬投票所選舉人名冊本人資料

為限。候選人或其受託人得查閱所屬選舉區所申請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

但經查閱之選舉人名冊，不得再申請查閱。 

八、查閱程序：本會依規定受理選舉人或候選人申請查閱選舉人名冊，應核發

選舉人名冊查閱通知書(格式如附式 3)，通知申請人於核准查閱期間到場查

閱，除查閱人(申請人本人或受託人)外，他人不得進入查閱場所；同時指派

監察小組委員為監督人到場監督。查閱期間當日之選舉人名冊，應先請監

督人公開拆封後，再將選舉人名冊依核發通知順序，逐一交付申請人閱覽，

業由業務主辦人當場作成查閱紀錄(格式如附式 4)。查閱期間當日所有查閱

人查閱結束後，監督人應當場將選舉人名冊重新予以包封後簽名或蓋章，

並依相關規定妥為保管。查閱紀錄陳核後，併同申請書查閱相關資料列入

檔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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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查閱行為之限制：查閱人查閱選舉人名冊時，不得抄寫、複印、攝影、錄

音或以其他方式作成紀錄，亦不得將選舉人名冊塗改、污染、撕毀等其他

致變更毀損選舉人名冊內容之行為，且不得將選舉人名冊攜出查閱場所，

違者監督人應予制止之，不服制止者，得禁止查閱，並登記於查閱紀錄，

必要時得報請轄區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十、申請人及查閱人之保密義務：申請人及查閱人於查閱前應填具切結書(格式

如附式 5)，承諾就查閱內容除有法定正當事由外，不得對外洩露。 

十一、檢附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本會查閱選舉人名冊期間，輪值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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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1 

選舉人或候選人查閱選舉人名冊申請書格式 

一、本人              茲申請查閱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 

二、申請查閱範圍：                                               

                                                              

三、繳驗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此  致  

 

        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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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2 

候選人申請查閱選舉人名冊委託書格式 

一、茲委託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向本會申請查閱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 

二、繳驗委託人及本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此  致  

 

        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申請人(即委託人)：                      簽章 

 

 

 

受託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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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3 

選舉人名冊查閱通知書格式 
申請人：             先生／女士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申請書編號： 
(申請書影本附後) 

台端申請查閱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 1 案，經審查結果茲通知如下： 

一、補正事項  

理                    由 不 
符 
規 
定 

二、不予受理 

 

一、查閱時間  

二、查閱地點  

三、查閱範圍  
准 
予

查

閱 

備註： 
一、查閱時，除申請人本人(候選人之受託人)外，他人不得進行查閱場所。 
二、查閱時不得查閱核准查閱範以外之選舉人名冊，並不得抄寫、複印、攝影、錄音

或以其他方式作成紀錄，亦不得將選舉人名冊塗改、污染、撕毀等其他致變更或

毀損選舉人名冊內容之行為，且不得將選舉人名冊攜出指定查閱場所。 

不服本會通知書決定者，得自本通知書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送由本會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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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4 

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受理申請第 9 屆鄉民代表 
暨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紀錄格式 

查閱期間 
 

查閱地點 
 

申請人姓名 

 

受託人姓名 

 

查閱人即申請人或受託人身分證字號 

 

查閱人即申請人或受託人戶籍地址 

 

申請查閱範圍 

 

查閱紀錄事項 

 

 

記  錄  人：                          簽章  

 

查  閱  人：                          簽章  

 

監  督  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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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5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承諾就貴選舉委員會交付查閱之第 9 屆鄉民代表暨

村長選舉選舉人名冊，非有法定正當事由，不得對外揭露其內容，否

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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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6 

第 9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查閱選舉人名冊期間本會員工輪值表： 

輪值日期 監察小組委員 政風人員 業務主辦人 備註 

6 月 14 日(一)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明遠 
 

6 月 15 日(二)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素貞 
 

6 月 16 日(三)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明遠 
 

6 月 17 日(四)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素貞 
 

6 月 18 日(五)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明遠 
 

6 月 19 日(六)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上午吳素貞 
下午吳明遠 

 

6 月 20 日(日)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上午吳素貞 
下午吳明遠 

 

6 月 21 日(一)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素貞 
 

6 月 22 日(二)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明遠 
 

6 月 23 日(三) 陳孔官、邱英鑣 詹政曇 吳素貞 
 

輪值人員排定之輪值日期如有困難，請自行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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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連江縣鄉民代表選舉結果清冊 

投票日期：99 年 06 月 12 日             

行政區別 號次 候選人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是否當選 備註

南竿鄉 8 林明揚 男 052/10/31 中國國民黨 369 是  

 13 陳錦泰 男 059/11/08 中國國民黨 297 是  

 7 曹爾淼 男 065/09/25 中國國民黨 246 是  

 9 陳志華 男 046/08/12 中國國民黨 236 是  

 4 楊水英 女 050/04/11 中國國民黨 226 是  

 14 林紹馨 男 062/07/13  218 是  

 12 陳其平 男 057/10/24 中國國民黨 215 是  

 11 楊清宇 男 063/06/16 中國國民黨 212 否  

 5 陳依淡 男 033/02/28 中國國民黨 207 否  

 1 李忠堅 男 059/02/22 中國國民黨 204 否  

 15 黃招星 男 039/10/28  176 否  

 3 莊順福 男 058/08/25  154 否  

 6 周好花 女 058/01/03  105 否  

 2 王學鈿 男 056/12/09  90 否  

 10 陳則明 男 055/02/28  36 否  

北竿鄉 2 陳蕊金 女 044/10/01 中國國民黨 216 是  

 1 吳金平 男 054/11/06 中國國民黨 210 是  

 3 王珠英 女 047/02/28  187 是  

 6 邱德寶 男 053/10/15 中國國民黨 18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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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王建華 男 064/02/28 中國國民黨 166 是  

 4 王雅琴 女 061/02/20  145 否  

莒光鄉 4 陳樂禮 男 061/05/18 中國國民黨 117 是  

 5 謝春欗 女 049/10/14 中國國民黨 81 是  

 3 林宏豫 男 061/04/08  78 是  

 2 劉宜臺 男 045/11/01 中國國民黨 74 是  

 1 陳貽斌 男 058/11/16 中國國民黨 67 是  

東引鄉 3 楊雲成 男 052/02/23 中國國民黨 154 是  

 2 林德建 男 060/05/04 中國國民黨 131 是  

 6 陳子驎 男 073/05/18  130 是  

 4 劉家發 男 043/03/14  128 是  

 1 張雪華 女 050/01/02 中國國民黨 42 是  

 5 林河銓 男 032/11/10  85 否  

編造單位：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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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連江縣村長選舉結果清冊 
投票日期：99 年 06 月 12 日             

行政區別 號次 候選人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是否當選 備註

南竿鄉介壽村 1 曹容華 女 053/06/30 中國國民黨 443 是  

 2 陳美貴 男 052/06/30  398 否  

 3 陳春開 男 044/06/21  113 否  

南竿鄉復興村 1 曹常永 男 048/09/01 中國國民黨 267 是  

 2 曹爾嵐 男 045/03/25  243 否  

南竿鄉福沃村 2 陳泰英 男 046/09/09 中國國民黨 232 是  

 1 林爾平 男 058/10/29 中國國民黨 171 否  

南竿鄉清水村 2 陳善安 男 053/09/17 中國國民黨 207 是  

 1 陳治雄 男 063/12/21  100 否  

南竿鄉珠螺村 2 陳美蘭 女 052/10/15 中國國民黨 50 是  

 1 陳常玉 男 049/12/18  20 否  

南竿鄉馬祖村 1 陳高玲 女 049/09/29 中國國民黨 154 是  

 2 林中超 男 048/03/24  81 否  

南竿鄉四維村 1 林文斌 男 047/04/01  42 是  

 2 劉治國 男 025/04/24 中國國民黨 36 否  

南竿鄉津沙村 1 李木菁 男 054/09/10  150 是  

南竿鄉仁愛村 1 劉香蓮 女 047/06/15 中國國民黨 195 是  

北竿鄉塘岐村 2 陳嘉文 男 059/12/30 中國國民黨 259 是  

 1 王鈿俤 男 043/11/20 中國國民黨 239 否  

北竿鄉后沃村 1 陳鈺麟 男 067/03/01 中國國民黨 101 是  

北竿鄉芹壁村 1 王安民 男 048/10/08 中國國民黨 75 是  

 2 王香蓮 女 044/04/05  4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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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鄉白沙村 1 王振發 男 048/08/15 中國國民黨 70 是  

北竿鄉坂里村 2 王長明 男 047/02/22  84 是  

 1 王錦國 男 064/10/10 中國國民黨 73 否  

北竿鄉橋仔村 1 陳尚飛 男 049/09/14 中國國民黨 107 是  

莒光鄉田沃村 1 林順雄 男 041/08/27 中國國民黨 52 是  

 2 劉娟雪 女 043/03/12 中國國民黨 41 否  

莒光鄉青帆村 1 陳秉傑 男 069/05/17 中國國民黨 115 是  

莒光鄉福正村 1 史麗彬 女 050/03/01 中國國民黨 40 是  

莒光鄉大坪村 1 王秀金 女 044/09/21 中國國民黨 128 是  

莒光鄉西坵村 1 陳家信 男 059/05/05  24 是  

東引鄉樂華村 2 曹恆勇 男 064/03/08 中國國民黨 202 是  

 1 林百建 男 054/12/19 中國國民黨 137 否  

東引鄉中柳村 2 王維德 男 061/11/23 中國國民黨 207 是  

 1 陳昌龍 男 054/11/20  120 否  

編造單位：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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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連江縣鄉民代表選舉當選人名單 
投票日期：99 年 06 月 12 日 

選舉區別 候選人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連江縣南竿鄉鄉民代表 林明揚 男 052/10/31 中國國民黨 369 

 陳錦泰 男 059/11/08 中國國民黨 297 

 曹爾淼 男 065/09/25 中國國民黨 246 

 陳志華 男 046/08/12 中國國民黨 236 

 楊水英 女 050/04/11 中國國民黨 226 

 林紹馨 男 062/07/13  218 

 陳其平 男 057/10/24 中國國民黨 215 

連江縣北竿鄉鄉民代表 陳蕊金 女 044/10/01 中國國民黨 216 

 吳金平 男 054/11/06 中國國民黨 210 

 王珠英 女 047/02/28  187 

 邱德寶 男 053/10/15 中國國民黨 183 

 王建華 男 064/02/28 中國國民黨 166 

連江縣莒光鄉鄉民代表 陳樂禮 男 061/05/18 中國國民黨 117 

 謝春欗 女 049/10/14 中國國民黨 81 

 林宏豫 男 061/04/08  78 

 劉宜臺 男 045/11/01 中國國民黨 74 

 陳貽斌 男 058/11/16 中國國民黨 67 

連江縣東引鄉鄉民代表 楊雲成 男 052/02/23 中國國民黨 154 

 林德建 男 060/05/04 中國國民黨 131 

 陳子驎 男 073/05/18  130 

 劉家發 男 043/03/14  128 

 張雪華 女 050/01/02 中國國民黨 42 

編造單位：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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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連江縣村長選舉當選人名單  
投票日期：99 年 06 月 12 日 

選舉區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南竿鄉介壽村 曹容華 女 053/06/30 中國國民黨 443 

南竿鄉復興村 曹常永 男 048/09/01 中國國民黨 267 

南竿鄉福沃村 陳泰英 男 046/09/09 中國國民黨 232 

南竿鄉清水村 陳善安 男 053/09/17 中國國民黨 207 

南竿鄉珠螺村 陳美蘭 女 052/10/15 中國國民黨 50 

南竿鄉馬祖村 陳高玲 女 049/09/29 中國國民黨 154 

南竿鄉四維村 林文斌 男 047/04/01  42 

南竿鄉津沙村 李木菁 男 054/09/10  150 

南竿鄉仁愛村 劉香蓮 女 047/06/15 中國國民黨 195 

北竿鄉塘岐村 陳嘉文 男 059/12/30 中國國民黨 259 

北竿鄉后沃村 陳鈺麟 男 067/03/01 中國國民黨 101 

北竿鄉芹壁村 王安民 男 048/10/08 中國國民黨 75 

北竿鄉白沙村 王振發 男 048/08/15 中國國民黨 70 

北竿鄉坂里村 王長明 男 047/02/22  84 

北竿鄉橋仔村 陳尚飛 男 049/09/14 中國國民黨 107 

莒光鄉田沃村 林順雄 男 041/08/27 中國國民黨 52 

莒光鄉青帆村 陳秉傑 男 069/05/17 中國國民黨 115 

莒光鄉福正村 史麗彬 女 050/03/01 中國國民黨 40 

莒光鄉大坪村 王秀金 女 044/09/21 中國國民黨 128 

莒光鄉西坵村 陳家信 男 059/05/05  24 

東引鄉樂華村 曹恆勇 男 064/03/08 中國國民黨 202 

東引鄉中柳村 王維德 男 061/11/23 中國國民黨 207 

編造單位：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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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概況表 
連江縣                         投票日期：99 年 6 月 12 日 

侯選人數 當選人數 投票數 
行政 

區別 

人 

口 

數 

選舉 

人數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有效

票數

無效

票數

已領

未投

票數

選舉人數 

對人口數 

百分比 

投票數

對選舉

人數百

分比 

當選人

數對侯

選人數

百分比

總 計 9,919 7,815 32 25 7 22 17 5 5,280 5,185 95 0 78.79% 67.56% 68.75%

南竿鄉 5,939 4,613 15 13 2 7 6 1 3,031 2,991 40 0 77.67% 65.71% 46.67%

北竿鄉 1,755 1,397 6 3 3 5 3 2 1,120 1,107 13 0 79.60% 80.17% 83.33%

莒光鄉 1,166 973 5 4 1 5 4 1 452 417 35 0 83.45% 46.45% 100.00%

東引鄉 1,059 832 6 5 1 5 4 1 677 670 7 0 78.56% 81.37%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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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村里長選舉概況表 
連江縣                         投票日期：99 年 6 月 12 日 

侯選人數 當選人數 投票數 
行政 

區別 

人 

口 

數 

選舉 

人數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有效

票數

無效

票數

已領

未投

票數

選舉人數 

對人口數 

百分比 

投票數

對選舉

人數百

分比 

當選人

數對侯

選人數

百分比

總 計 9,919 7,802 36 28 8 22 16 6 5,208 5,019 189 0 78.66% 66.75% 61.11%

南竿鄉 5,939 4,604 17 13 4 9 5 4 3,005 2,902 103 0 77.52% 65.27% 52.94%

北竿鄉 1,755 1,393 9 8 1 6 6 0 1,086 1,051 35 0 79.37% 77.96% 66.67%

莒光鄉 1,166 973 6 3 3 5 3 2 444 400 44 0 83.45% 45.63% 83.33%

東引鄉 1,059 832 4 4 0 2 2 0 673 666 7 0 78.56% 80.89%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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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各政黨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之候選人得票數(率)表 
連江縣                         投票日期：99 年 6 月 12 日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台灣團結聯盟 親民黨 
無黨籍及未經政

黨推薦之候選人行政 

區別 

候選人 

總得 

票數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總  計 5,185 3,653 70.45% 0 0.00% 0 0.00% 0 0.00% 1,532 29.55%

南竿鄉 2,991 2,212 73.96% 0 0.00% 0 0.00% 0 0.00% 779 26.04%

北竿鄉 1,107 775 70.01% 0 0.00% 0 0.00% 0 0.00% 332 29.99%

莒光鄉 417 339 81.29% 0 0.00% 0 0.00% 0 0.00% 78 18.71%

東引鄉 670 327 48.81% 0 0.00% 0 0.00% 0 0.00% 343 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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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村里長選舉各政黨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之候選

人得票數(率)表 
連江縣                         投票日期：99 年 6 月 12 日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台灣團結聯盟 親民黨 
無黨籍及未經政

黨推薦之候選人行政 

區別 

候選人 

總得 

票數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得票數

得票率

% 

總  計 5,019 3,601 71.75% 0 0.00% 0 0.00% 0 0.00% 1,418 28.25%

南竿鄉 2,902 1,755 60.48% 0 0.00% 0 0.00% 0 0.00% 1,147 39.52%

北竿鄉 1,051 924 87.92% 0 0.00% 0 0.00% 0 0.00% 127 12.08%

莒光鄉 400 376 94.00% 0 0.00% 0 0.00% 0 0.00% 24 6.00%

東引鄉 666 546 81.98% 0 0.00% 0 0.00% 0 0.00% 120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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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當選人政黨佔有比例統計表 
連江縣                         投票日期：99 年 6 月 12 日 

政   黨   當   選   人    數 當  選  人  數  政  黨  佔  有  比  例

行政 
區別 

當選

人 
總數 

中國 
國民黨 

民主 
進步黨 

台灣團結

聯盟 親民黨

無黨籍及

未經政黨

推薦之候

選人 

中國

國民黨

民主 
進步黨

台灣團結 
聯盟 親民黨

無黨籍及

未經政黨

推薦之候

選人 

總  計 22 17 0 0 0 5 77.27% 0.00% 0.00% 0.00% 22.73%

南竿鄉 7 6 0 0 0 1 85.71% 0.00% 0.00% 0.00% 14.29%

北竿鄉 5 4 0 0 0 1 80.00% 0.00% 0.00% 0.00% 20.00%

莒光鄉 5 4 0 0 0 1 80.00% 0.00% 0.00% 0.00% 20.00%

東引鄉 5 3 0 0 0 2 60.00% 0.00% 0.00% 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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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村里長選舉當選人政黨佔有比例統計表 
連江縣                         投票日期：99 年 6 月 12 日 

政   黨   當   選   人    數 當  選  人  數  政  黨  佔  有  比  例

行政 
區別 

當選

人 
總數 

中國 
國民黨 

民主 
進步黨 

台灣團結

聯盟 親民黨

無黨籍及

未經政黨

推薦之候

選人 

中國

國民黨

民主 
進步黨

台灣團結 
聯盟 親民黨

無黨籍及

未經政黨

推薦之候

選人 

總  計 22 18 0 0 0 4 81.82% 0.00% 0.00% 0.00% 18.18%

南竿鄉 9 7 0 0 0 2 77.78% 0.00% 0.00% 0.00% 22.22%

北竿鄉 6 5 0 0 0 1 83.33% 0.00% 0.00% 0.00% 16.67%

莒光鄉 5 4 0 0 0 1 80.00% 0.00% 0.00% 0.00% 20.00%

東引鄉 2 2 0 0 0 0 10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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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監、檢、警第一次

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六、研討事項： 

(一)競選活動期間，選、監、檢、警間如何加強聯繫、協助與支援？ 

1.依據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各級選舉委員會與檢察機關及警察機關聯繫要點辦理

（如附件一），請妥為保管並加強聯繫之用。 

2.本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選、監、檢、警人員分配表（如附件二），

請加強聯繫，選後請自行銷毀。 

3.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99 年 6 月 7 日起至 6 月 11 日止；每日上午 7 時起至晚

上 10 時止）。 

4.競選活動期間，本會監察小組部份由陳召集人孔官配合處理選舉狀況，請隨

時聯繫。 

5.競選活動期間，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應於每日晚上 9 至 10 時向陳召集人

或本會以電話通報當日各地選舉活動狀況，以利彙整提報選、監、檢、警聯

繫會報。 

6.協助蒐證應力求適當及技巧，避免被誘發糾紛，予以候選人藉機造勢之機會。 

7.競選活動期間及投票日若有發現或檢舉有關妨害選舉之刑事案件，請儘速聯

繫地區檢察官依法偵辦。 

8.候選人於競選活動期間，如發現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第 45 條、

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第 3 項、第 51 條、第 52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53

條、第 56 條、第 86 條第 2 項、第 3 項或有第 110 條第 8 項之罰鍰案件，請

即通報本會監察小組陳召集人孔官協助處理。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二)投票日，選、監、檢、警如何加強聯繫、協助、支援？ 

1.投票日，本會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自 6 月 12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請於

轄區內作重點巡視各投開票所，與各警察分駐所密切配合，以掌握各投票所

狀況，有偶然事件應作緊急適當處理。 

2.投票日選舉票之輸送（含運日），請派警力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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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票日當天所有競選活動一律禁止，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應密切防制，並通

知警察分駐所蒐證人員配合到場，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01 條第 5 項之規定處理。 

4.投開票所若有發生違反選罷法事件，責任區監察小組成員應儘速前往處理，

並速通報本會研辦，重大妨害選舉暴力、賄選案件，請聯繫駐區檢察長偵辦。 

5.投開票所若有發生火災，除由投開票所備有滅火器迅速處理外，請各投票開

所直撥 119 消防單位馳往救火。 

6.各鄉開票統計中心，作業時間（下午 5 時至 10 時），請警力派員維持秩序與

安全，以防藉故滋事。 

7.投票日請加強警車巡邏，以防制犯罪事件發生，並機動處理偶然事件。 

8.投票日違法違規事件： 

(1)處理方式： 

【1】請參考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如附件三）。 

【2】請參考違反選舉法規處理程序流程表（如附件四）。 

(2)違法違規事件： 

【1】投票日當天對投開票所附近從事宣傳品之散發及宣傳車從事廣播或將

宣傳車停放於附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 

【2】投票日當日於有線電視台播放競選廣告或傳遞手機簡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 

【3】將選票撕毀或攜出場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 1 項） 

【4】投票日當日在投票所四周 30 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

投票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 2 項）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備查。 

(三)模擬問題： 

1.選務工作人員為某鄉民代表候選人公開站台或亮相造勢、遊行或拜票，如何

處理？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法第 45 條規定：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

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不得有下列

行為：（一）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二）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

勢（三）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四）印發、張貼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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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為候選人宣傳（五）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

人宣傳（六）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七）參與候選人遊行、拜票、

募款活動；違反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公職人員選舉罷法

第 110 條規定)。 

選務人員界定：依中選會 93 年 3 月 12 日中選法字第 0930002306 號函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主任管理員、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監察員)非上開規定之適用對

象，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所謂亮相造勢：依中選會 97 年 2 月 12 日中選法字第

0970002097 號函係指選務人員於公開場所出現大眾面前，為候選人營造聲勢。 

2. 6 月 12 日投票日當天某鄉民代表候選人或助選員，站在投開票所外從事拉票

行為，如何處理？ 

為維護投票日之選舉秩序，確保選舉之公正、公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當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依上

開規定，投開票當日，投票所內或附近有競選或助選行為，如有拉票；散發

傳單；重新張貼、懸掛、豎立標語、旗幟；使用宣傳車輛或擴音器；穿著候

選人競選背心於投票所附近徘徊不去等情事，應已構成所謂「競選或助選活

動」，違反第 56 條規定者，應由主任監察員通知監察小組委員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以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經制止

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違反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者，依第 110 條第 6 項規定，

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雖無上開助選或競選行為，但變相為助選之行為者，

如：提供選民茶水服務或未穿著候選人競選背心於投票所附近徘徊不去等情

事，亦由上開監察人員予以勸止。如已逾上開列舉之競選或助選情事，並具

備妨害投票故意，以已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投票時，應

由主任監察員通知監察小組委員，請檢警機關予以處理。監察小組委員亦應

於投開票所附近，加強監察，主動依規定處理。 

3.選舉期間甲候選人未親自簽名之不實文宣（黑函）應如何處理？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1 項：「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

宣傳品，應親自簽名；…」違者，選舉委員會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 項處罰。

如該宣傳品同時涉有違反同法第 104 條：「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

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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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前揭行為，應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

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

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規定裁處之。」處理。 

4.關於選舉期間候選人或政黨到處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

物，應如何處理？ 

(1)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2 項至第 5 項：「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道路、

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標語、

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廣告物。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供候選

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使用之地點，不在此限。前項直轄市、縣（市）政

府公告之地點，應公平合理提供各政黨或候選人使用；其使用管理規則，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競選廣告物之懸掛或豎立，不得妨礙公共

安全或交通秩序，並應於投票日後 7 日內自行清除；違反者，依有關法令

規定處理。違反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所張貼之競選宣傳品或懸掛、豎立之

競選廣告物，並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單位）依規定

處理。」違反第 52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為反第

52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者，依第 1 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2)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並無期前活動之限制規定，因此，競選活動期間前到

處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廢棄物清理法、建築法、消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公路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

禁建限建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5.有關競選活動期間，未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

定時間或於投票日當日散發手機簡訊或於網路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之合法性。 

中央選委會意見：本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競選活動時間限制，旨在避免因競選

活動妨礙民眾安寧，競選活動期間，如於上開時間外散發手機簡訊或於網路

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因無妨礙民眾安寧之慮，故不在禁止之列，惟如於投

票當日進行者，依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應一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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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投票所警衛人員不足時，常以民防及義警人力支援以濟其不足，有關民防

及義警人員於選務工作之定位。 

中央選委會意見：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警衛人員係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洽請當地警察機關調派之，民防及義警人員因未具警察

身分，僅能協助警察執行警衛工作，不能單獨執行職務。 

7.有關候選人之宣傳車噪音係由何機關管轄及應如何處理？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4 條規定：「政黨及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使用擴音

器，不得製造噪音。違反者，由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依有關法律規

定處理。」因此，候選人使用擴音器設施所發出之聲音超過噪音管制標準者，

經當地主管機關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處新台幣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七、臨時動議： 

(一)李警察局長建聰： 

1.本縣警察局在選前活動、競選活動及投票日當天均加強治安維護及警力整

備，並配合選委會辦理選票護送工作，每日並派警力巡查選票放置地點。 

2.協調鄉選委會配合警方劃設投票日當日投票所四周 30 公尺管制線工作；針對

停電狀況，請投開票所準備緊急照明設備。 

(二)陳召集人孔官：安排投票日當日各監察小組委員投開票所責任區：南竿鄉（南

竿體育館：邱英鑣委員；介壽國中小：陳傳立委員；中正國中小：李開炳委員）、

北竿鄉（坂里：王詩光委員；塘歧：陳鵬舉委員）、莒光鄉（西莒：陳春俤委

員；東莒：謝春寶委員）及東引鄉（林景齊委員）。 

(三)林檢察長慶宗：說明查扣選票與驗票之應注意事項，詳如附件。 

八、主席結論： 

(一)本縣選舉委員會應列管各項工作進度並確實執行職務。 

(二)各選監單位於競選活動期間及投票日應劃分職責，並加強聯繫協助與支援，如

有突發狀況，應迅速回報陳召集人孔官處理。 

(三)選務相關規定及案例資料請利用馬祖日報加強宣導，讓鄉親瞭解，以期順利完

成第 9 屆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選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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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委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選監檢警責任

區分配暨聯繫電話表 
中央巡迴監察員  

省責任區委員  

高分檢檢察官 檢察長：施良波 082-325830 檢察官：張益昌 082-324581 

地檢署檢察官 檢察長：林慶宗 0836-22823 檢察官：何珩禎 0836-25588 

警察分局區 連江縣警察局

南竿分駐所  
22471 

北竿分駐所

55234 
莒光分駐所

88153 
東莒派 
出所 
89046 

東引分駐所

77204 

轄內鄉鎮市 南竿鄉 北竿鄉 莒光鄉 東引鄉 

選務作業中心電

話 
22316 55218-101 89146 76308 

監察小組委員 陳孔官  
23256 
0932073470 
邱英鑣 
22295 
0937868128 
陳傳立 
22122 
0932073839 
李開炳 
22350 
0919279399 

王詩光 
0937172905
陳鵬舉 
55282 
0919279556

陳春俤 
88157 
0933934597
 

謝春寶 
88088 
0912278654 
 

林景齊 
77289 
092823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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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

候選人及政黨推荐擔任投(開)票所監察員須知 

1.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 條規定：監察員依下列方式推薦後，由選舉委員

會審核派充之（如附格式乙份）。 

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僅由推薦候選人且其最近一次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於各投票所推薦

監察員一人。 

候選人或政黨得就其所推薦之監察員，指定投票所、開票所，執行投票、開票監

察工作。 

除候選人僅一人外，各投票所推薦不足二名之監察員時，由選舉委員會就下列人

員遴派之： 

2.政黨或候選人推荐之監察員經審查不符規定者，應予剔除，並在該候選人或政黨

所提備補監察員中依次遞補，無備補或備補不足額者，由選委會另行遴派。 

3.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本縣設置投開票所八處，南竿鄉設置 3 所、北竿鄉

2 所、莒光鄉 2 所、東引鄉 1 所。請政黨或候選人依規定推荐監察員人數，並附

送國民身分證影印本或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於期限內前連同名冊送本會審

查，逾期視為放棄推荐，經派充後應參加投開票所人員講習，如未參加講習者，

視為放棄擔任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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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 

（    ）候選人

政 黨 推薦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名冊 

住          址 
監察員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年
月
日 

性
別 

服
務 
機
關 

現
職 縣

市 

鄉
鎮
市
區 

村
里 鄰 路 街 段 巷 弄 號 樓

指定之投票
所開票所編
號及地址

未抽中指定之
投票所開票所
時，是否願意接
受選舉委員會

另行指定 

同意擔任監
察員並簽章
切結確實無
說明一不得
擔任監察員

之情事 

備註

                    

                    

                    

                    

                    

                    

                    

                    

以上所推薦之監察員確實無說明一不得擔任監察員之情事特此切結。 

候   選  人

政黨或其分支機構     簽名蓋章 

年        月        日 

 
（    ）候選人

政 黨 推薦投票所開票所備補監察員名冊 

住          址 
監察員姓名 

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年
月
日 

性
別 

服
務
機
關 

現
職 縣

市 

鄉
鎮
市
區 

村
里 鄰 路 街 段 巷 弄 號 樓

指定之投票
所開票所編
號及地址

未抽中指定之
投票所開票所
時，是否願意接
受選舉委員會

另行指定 

同意擔任監
察員並簽章
切結確實無
說明一不得
擔任監察員

之情事 

備註

                    

                    

                    

                    

                    

                    

                    

以上所推薦之監察員確實無說明一不得擔任監察員之情事特此切結。 

候   選  人

政黨或其分支機構     簽名蓋章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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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說明： 

一、有選舉權而無公職選罷法第二十六條各款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得擔任

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但候選人不得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 

二、候選人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時，應附送各該監察員國民身分證影印本或最近三個月內戶

籍謄本。 

三、本名冊由候選人按通知應推薦監察員名額提出，並得提出備補監察員，填寫一份，被推

薦人應於「同意擔任監察員並簽章切結確實無說明一不得擔任監察員之情事」欄內分別

蓋章；候選人並應於收到選舉委員會通知應推薦監察員名額後四日內，將本名冊逕送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審查，逾期視為放棄推薦。 

四、本名冊第一行所列候選人之上，括弧內，應填明參加競選類別及名稱。例如立法委員選

舉○○選舉區。 

五、監察員經派充後，必須參加講習。未經核准而不參加講習者，視為放棄。由各該選舉委

員會另行遴派。 

六、在「未抽中指定之投票所開票所時，是否願意接受選舉委員會另行指定」欄，未表示意

願者，於未抽中指定之投票所開票所時，視為放棄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 

七、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其監察員之推薦由其所屬政黨為之。 

八、投、開票所監察員如係政黨所推薦，將本名冊抬頭「候選人」三字劃掉，反之亦同。 

九、政黨簽名或蓋章，須書明政黨全銜及其分支機構名稱，並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之圖記。

（得以套印為之）。 

 

 

 

 

 

 

 

 

 

 

 

 

 

 

 

 



 

 

編 後 附 語 

本會編印連江縣第 9 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實錄，因受經

費與人力限制，所列資料，若有疏漏，概以本會正式文件為主。 
 

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敬啟 

 
 
 
 
 
 
 
 
 
 
 
 
 
 
 
 
 
出版機關：連江縣選舉委員會 
地  址：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電  話：0836-22551#13 
工 本 費：NT 260 元 
印  刷：神才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GPN：100990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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